
香�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958）

公告
關連交易完成

茲提述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公司收購華能格爾木100%權益以及華能汕頭南澳8%權益。除另有指明�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華能格爾木轉讓協議及華能汕頭南澳轉讓協議項下所列全部先決條件
已獲達成，並且對價已全部支付完畢。上述兩項協議項下所述的交易已於二零一四年四
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分別完成。

承董事會命
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宋育紅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曹培璽先生、張廷克先生及趙克宇先生；執行
董事為林剛先生、肖俊先生、余春平先生及楊青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秦海岩先
生、戴慧珠女士、周紹朋先生及尹錦滔先生。

* 僅供識別


